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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暨部分股权过户、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2022 年 11 月 21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裁定

批准了《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

计划》”）。因《重整计划》无法在期限内完成，经隆鑫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公

司（以下简称“隆鑫系十三家”或“重整主体”）申请，重庆五中院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作出（2022）渝 05 破 76 号之十四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

限六个月（至 2025 年 2 月 21日）。 

 根据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以下简

称“管理人”）及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已分别与重庆宗申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宗申新智造”）和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

本”）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一》”）和《重整投资

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二》”）约定，宗申新智造和渝富资本累计已支

付全部重整投资款 33.46 亿元和 21.15 亿元。同时，重庆五中院已裁定将隆鑫控

股持有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鑫通用”）累计

504,172,175 股股票和 318,709,695 股股票分别过户给宗申新智造和渝富资本。 

 2024 年 12 月 23 日，管理人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同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即于 2024 年 12月 20 日，已将隆鑫控股持

有隆鑫通用累计 504,172,175 股股票司法划转过户至宗申新智造，至此，公司控

股股东已由隆鑫控股变更为宗申新智造，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涂建华先生变更为左

宗申先生；已将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累计 318,709,695 股股票司法划转过户至

渝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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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

等业务，与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公司新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及新

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作出承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尊重并保证上市公

司独立性，且在相应期限内解决公司与其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概述 

2022 年 1月 30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1）渝 05破申 665号-677 号”民事裁

定，裁定受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破产重整申请。2022年 3月 16日，重庆五中院作出

“（2022）渝 05 破 76 号-88 号”民事裁定，裁定对隆鑫系十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

重整。2022 年 11 月 21 日，重庆五中院作出“(2022)渝 05 破 76 号之四号”裁定，

批准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并终止隆鑫系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

序。截至 2024 年 8 月，因重整计划无法在期限内完成，经重整主体申请，重庆五中

院于 2024 年 8月 21日作出（2022）渝 05破 76 号之十四民事裁定，批准延长重整计

划执行期限六个月（至 2025年 2月 21日）。 

2024 年 5月 21日，重整主体已向合伙人基金发送了《关于取消重整投资人资格

的告知函》，通知取消合伙人基金重整投资人资格，另行寻找其他投资人。 

2024 年 7月，管理人与宗申新智造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一》，按协议约定，宗

申新智造以支付总金额共计 334,600 万元将取得隆鑫控股持有的隆鑫通用

504,172,175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24.5513%的股份，宗申新智造将成为隆鑫通

用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将成为隆鑫通用实际控

制人。隆鑫系十三家公司、管理人与渝富资本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二》，按协议约

定，渝富资本以支付总金额共计 211,500 万元，将取得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

318,709,695股股票，占隆鑫通用总股本 15.52%的股份。 

截至 2024 年 12 月 19 日，隆鑫系十三家公司重整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宗申新智造

和渝富资本分别支付的全部重整投资款累计 33.46 亿元和 21.15亿元。同时，重庆五

中院裁定将全部投资款对应的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累计 504,172,175 股股票过户

给宗申新智造，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513%；将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累计

318,709,695股股票过户给渝富资本，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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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 12月 24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 6,245,582,102.07 元，占现金

清偿债权总额的 63.48%。 

（公司控股股东重整具体进展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编号为临 2022-004、临 2022-045、临 2023-030、临 2023-032、临 2023-033、

临 2023-044、临 2023-051、临 2023-058、临 2023-064、临 2024-004、临 2024-005、

临 2024-006、临 2024-018、临 2024-021、临 2024-024、临 2024-025、临 2024-028、

临 2024-030、临 2024-033、临 2024-036、临 2024-038、临 2024-046、临 2024-052、

临 2024-061 和临 2024-068等相关公告。） 

 

二、控股股东重整事项最新进展 

（一）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收到管理人发来的重整事项最新进展告知函，知悉截

至 2024年 12月 24日，现金债权已清偿金额为 6,245,582,102.07元，占现金清偿债

权总额的 63.48%。 

管理人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同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即于 2024 年 12月 20日，已将隆鑫控股持有隆

鑫通用累计 504,172,175 股股票司法划转过户至宗申新智造，占公司总股本

24.5513%。公司控股股东由隆鑫控股变更为宗申新智造，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涂建华先

生变更为左宗申先生；已将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累计 318,709,695股股票司法划转

过户至渝富资本，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2%。相关主体在本次司法扣划前后的持股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司法扣划前持股情况 司法扣划变动情况 司法扣划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增减数量（股） 增减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隆鑫控股 1,028,236,055 50.0713% -822,881,870 -40.0713% 205,354,185 10.00% 

宗申新智造 0 0 504,172,175 24.5513% 504,172,175 24.5513% 

渝富资本 0 0 318,709,695 15.52% 318,709,695 15.52% 

 

（二）其他 

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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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业务，与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 

公司新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及新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

求，就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以及就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等，作出相关承诺： 

1、承诺方保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切实履行股东义

务，尊重并继续确保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 

2、承诺方保证在其取得公司控制权 30 个月内（即 2027 年 6 月 20 日前），综合

运用资产重组或其他合法方式，稳妥解决公司与宗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以及自其取得公司控制权之日起五年内（即 2029年 12月 20 日前），综合运

用资产重组、资产注入或其他合法方式，稳妥解决公司与其控制的非上市相关资产存

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如在其取得公司控制权之日后，出现与公司形成新增同业竞争的，

将按照上述承诺予以规范解决。 

前述承诺事项在其拥有公司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并承诺赔偿公司因其违反前述

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3、承诺宗申新智造持有的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内（即 2028

年 12月 20 日前）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以及协议

转让等形式。但上市公司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不受前述四

十八个月的限制（上述主体将共同遵守前述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其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因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承

诺。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第五至七年内，宗申新智造将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数量足

以影响控制权的公司股份。 

 

三、对公司影响及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累计 504,172,175 股股票已司法

划转过户至宗申新智造。公司控股股东由隆鑫控股变更为宗申新智造，公司实际控制

人由涂建华先生变更为左宗申先生；隆鑫控股持有隆鑫通用累计 318,709,695 股股票

已司法划转过户至渝富资本，渝富资本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前述股票已不存在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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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轮候冻结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隆鑫控股仍持有公司 205,354,185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00%，其中，累计质押 205,354,185 股，占隆鑫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累计被冻结/轮候冻结 205,354,185 股，占隆鑫

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根据《重整计划》，隆鑫控

股仍持有的公司 205,354,185 股股票，将对普通债权相应比例抵偿给相应债权人。 

3、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宗申新智造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经营摩托车及通用

机械等业务，与公司主要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公司新控股股东宗申新智造及新

实际控制人左宗申先生作出承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尊重并保证上市公司独

立性，且在相应期限内解决公司与其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2月 25日 


